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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镜

评 论

朱昌俊

近期，湖南衡阳市衡东县“儿童血铅超标”诉讼案二审
宣判。该案原告、血铅超标儿童家长索赔206万元，判决赔
偿2.6万元，引发公众对环境污染损害赔偿诉讼的关注。污
染受害者法律帮助中心主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灿发表
示，目前污染对健康损害鉴定、对疾病因果关系鉴定的两难
局面，已经令多数环境赔偿案件败诉，如果不解决这个问
题，困境将一直持续。此外，政府部门的强势介入也是一个
重要原因。

最初的媒体调查显示，在衡东县大埔镇，血铅超标的儿
童数量超过300人。而最终只剩下13名原告，其中只有两
人获得总额仅为2.6万元的赔偿。本以为，经由央视等多家
媒体的关注，衡东县“儿童血铅超标”诉讼案将会迎来一个

“过得去”的结果，可事实并非如此。这也再次印证了环保
诉讼之艰难。

按照现行的相关司法解释，绝大部分原告所提供的一
年以前甚至是近三年前的血铅检测结果，确实未达到中毒
标准，所以称不上法律所界定的“严重后果”。但相关的科
学研究表明，重金属污染对人体的伤害的形成及治疗康复
均存在周期较长的特点。且本案的各原告均是未成年人，
正值生长发育的关键时期，铅作为一种毒物，对儿童的生长
发育和智力成长都会造成损害。这无疑就形成一种司法解
释与现实的隔膜，从即时性的结果来看，原告的确没有“严
重后果”，但谁来对潜在的伤害负责？

目前我国“两高”对环境污染的最新司法解释中，专家证
言仍被定位为当事人陈述，相当于把专家的证言弱化到原告
陈述的地位。此项规定进一步加剧了环境受害者对于环境
伤害的举证困难。从更长远的角度看，由于专家证言和研究
成果在诉讼中的地位得不到较好承认，还将伤及他们对于环
境研究的参与积极性，这与环保共治的发展方向亦存在冲
突。

如果上述问题是环境诉讼中相关司法解释的值得探讨

之处，那么环境诉讼法庭之外的某种“现实”当更让人心
忧。据媒体报道，衡阳血铅案自立案后，当地政府就一直在
给原告做“工作”，原告不仅生活受到干扰，有的还被告知

“不撤诉就取消低保”，有的在政府部门工作的亲友则可能
“丢饭碗”……这种模式，在类似的环保事件中也不同程度
地存在。

在环境污染中普遍存在这样一种现实情况，即受环境
伤害越深，一般也意味对环境伤害的自我“抵抗”能力越
弱。这一方面表现为他们没有条件选择“躲避”伤害，另一
方面则表现为在受到伤害后，维权上缺乏足够的博弈能
力。血铅案中，一边是儿童及其家庭，一边是地方企业和政
府，两者之间的博弈失衡显得尤其突出，而这种失衡格局只
能有赖于制度向“弱者”的倾斜来予以纠偏。但现实之中，
无论是专家的证言被弱化，伤害难以证明，还是地方政府的
重重干预，都说明在环境诉讼案件上，相关的制度安排和对
于不当干预的排除，仍旧缺乏有效的“弱者视角”。这导致
在整体上，公民个人在环境诉讼中仍是不折不扣的“弱者”。

毛建国

一个县一年有10位局长、副局长提出改任主任科员、副主任科
员等虚职岗位；发改局长、财政局长等实权人物也申请“实改
虚”……近日有媒体从多个县了解到，在全面从严治党新形势下，
超发奖金、超配职数等非常规的干部激励手段行不通了，部分干部
深感推动工作缺少“抓手”，加上权力受到监督，“无油水可捞”成为
常态。于是，盼望从风险和压力大的实职改任清闲但待遇不少的
虚职，成为一些基层局长、副局长们的官场心态。

当然，“辞了局长干科员”说明当前作风建设确实取得了成效，当
官受到约束越来越多。而且，过去一些官员的工作方式简单粗暴，甚
至经常采用一些违规方法，可现在官场生态变了，这部分官员不能适
应，出现了能力危机，有些官员打起了由实职改任虚职的主意。

辩证地看，“实改虚”现象的出现不是一件坏事，这体现了干部

队伍的“自我净化”。一些人既然能力不强，作风也不过硬，那让其
“靠边站”，是对岗位的负责，也体现了“能上能下”。相比较而言，
一些官员无心无力，还让他们霸着位子，反而是问题。

从岗位设置上讲，纵然存在实职和虚职，但无论是哪一种职
务，都对应着一定的职责。良好的权力运行机制下会让他们无论
在哪个位置，都很难混得下去。这也意味着，一个官员如果干不好
局长，也未必能干得好科员。

一些地方出现相当数量的官员“实改虚”，这在一定程度上说
明，这个地方的“虚职”真的“虚得很”。从媒体的调查来看，这些

“虚职”除了权力有区别，其他方面的“含金量”一点也不低。据介
绍，在有些地方，“公务员工资阳光化以后，同级别和工龄的实职岗
位和虚职岗位工资待遇相差不大，但是工作压力不可同日而语”。
这显然是值得重视的。实职和虚职本来只是分工的不同，结果变
成了压力的不同、付出的不同，而虚职成了混日子的代名词。这说
明现行岗位设置不合理，不少岗位养闲人、养懒汉。

干不好局长就能干得好科员？
实职和虚职本来只是分工的不同，结果变成了压力的不同，付

出的不同，而虚职成了混日子的代名词。这说明现行岗位设置不
合理，不少岗位养闲人、养懒汉。

外卖配送监管
需要霹雳手段

网络外卖作为新生事物，发展
快、问题多，而监管仍未跟上步伐，
甚至谁来管、怎么管都还是一个模
糊地带，亟需更多探索。

夏振彬

网络外卖近来“时运不济”——生产环节
的“黑餐厅”问题硝烟未散，配送环节又陷入
舆论漩涡。近日媒体报道，相比商家配送、平
台配送等正规军，第三方配送才是外卖配送
的真正主力，然而因市场发展快、进入门槛低
等原因，这些配送员成了不可控的杂牌军。

他们会带来哪些问题？首先是配送超
时、食物串味、服务态度差等，这些早已成为
顾客投诉的热点，而消费者看不见的还有安
全隐忧。据调查，为了节约成本，部分配送员
所使用的保温箱“年老色衰”，卫生状况令人
担忧；更让人细思恐极的是，从业者身份复
杂，入职无需健康证明，如果携带传染病或在
送餐途中出现食物污染，后果不堪设想。

当前，第三方配送平台“跑马圈地”，为抢
占市场而重速度轻服务，重规模轻品质。一
方面，忽略“守门员”身份。以从业门槛而言，
外卖配送员只需在平台 APP 上输入姓名、身
份证号认证，不用1分钟即可完成注册，成为
一名“合格”的配送员。另一方面，没有当好
管理员。外卖配送也是个技术活，平台的线
上培训大多沦为摆设，线下培训则主要是推
销装备，对于旗下员工缺乏管理。

此外，监管滞后也为行业乱象提供了泛
滥空间。网络外卖作为新生事物，发展快、问
题多，而监管仍未跟上脚步，甚至谁来管、怎
么管都还是一个模糊地带，亟需更多探索。

怎么办呢？从操作的角度来说，互联网
平台可以发挥技术优势把好准入关口，严守
从业门槛、加强资质审核，在监管、培训等环
节投入更多人力、物力、财力。同时，监管倒
逼也是必需的。一方面，专项行动应有雷霆
万钧之势。外卖配送零门槛已经违法违规，
不妨通过专项行动予以整治，严加惩处。另
一方面，探索常态监管。从业人员有资质不
等于安全卫生，行业平台加强管理不等于问
题解决。对此，部门监管、媒体监督、群众投
诉举报要形成监管体系，形成监管常态。

不管怎样，网络外卖事关消费者切身利
益，安全应是根本，守法应是底线，对其治理
也要及早出手，不惜重拳。

环保诉讼应有“弱者视角”
现实之中，无论是专家的证言被弱化，伤害难以证明，还是地方政府的重重

干预，都说明在环境诉讼案件上，相关的制度安排和对于不当干预的排除，仍旧缺
乏有效的“弱者视角”。

罗志华

去超市买东西，经常遇到有几分钱零头的情况，到底这个几分
钱是超市抹去了，还是四舍五入让你掏了呢？可能很多人并不在
意，但南京有位消费者就很斤斤计较，买了两个烧饼刷卡应该收
2.85元，结果酒楼多收了5分钱，这位消费者投诉认为商家多收价
款，最终经物价部门查证，对商家处以罚款2000元的行政处罚。

在日常消费过程中，消费者经常与商家发生一些很不起眼的
小摩擦。有些摩擦虽涉及价格欺诈或虚假宣传，但因为事太小，可
能不过几元钱之争，消费者往往怕麻烦，也觉得不值得计较，更担
心无法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因此多选择不了了之。正因为有此
心理，一些商家才敢屡打擦边球，让消费者屡吃小亏，却不担心会
付出代价。

但南京的这位消费者不一样，他虽然只吃了5分钱的亏，却从
中看出商家这样做在性质上违反了相关法规。事实上，只要这一
性质确定了，物价部门就能依此给予商家2000元的行政处罚。所
以基于这一道理，一事当前，先看性质，再看数量，只要性质上违法
违规，哪怕只涉及5分钱，也应依法给予处理。利益可以互让，但法
规不应打折，无论这位较真的先生，还是当地较真的物价部门，都
做了一件值得称道的事。

这个5分钱的投诉看似“鸡蛋里挑骨头”，实质上是规则意识的
体现，是依法维权的榜样。当消费者权益受损时，不因事情太小而
抛弃权利，而要看商家是否违反相关法规，若有违反，就应秉持对

法规的敬畏，不怕麻烦，也不担心受冷遇，要有为 5 分钱而争的劲
头。假如明知商家违反法规而不追究，权利得不到保障不说，
相关法规失去威慑力，市场秩序遭到破坏，侵权行为成为习惯才
是大事。

对商家而言，“5分钱的投诉”也是一次教训。商家只有“不因
恶小而为之”，才能体现对消费权益的尊重，才能于细微处体现诚
信，否则5分钱的投诉也能让商家付出较大的代价。

为5分钱投诉不是“鸡蛋里挑骨头”
5分钱的投诉看似“鸡蛋里挑骨头”，实质上是规则意识的体

现，是依法维权的榜样。假如明知商家违反法规而不追究，权利得
不到保障不说，相关法规失去威慑力，市场秩序遭到破坏，侵权行
为成为习惯才是大事。


